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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上海科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科翼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翼传媒”）拟与上海益方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益方路”）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设立千之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资公司”，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企业名称为准)。其中，科

翼传媒出资人民币 5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益方路出资人民币 49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 

公司于 2022 年 2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董事会以 8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上海科翼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企业名称：上海益方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戎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4808 弄 30号 408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网络技



 

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物

联网应用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图文设计制作；文艺创作；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陈戎 70 70% 货币资金 

顾桂源 30 30% 货币资金 

关联关系：益方路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以及信用中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的查询，未发现益方路存在被强制执行

或失信执行的情形。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千之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暂定） 

法定代表人：郑帆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待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

告制作；专业设计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

须经批淮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以实际工商注册登记结果为准。 

出资比例： 



 

出资人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持股比例 

（%） 

上海科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10 货币资金 自有或自筹资金 51 

上海益方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490 货币资金 自有或自筹资金 49 

合计 1,000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资双方 

甲方：上海科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益方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二）出资结构 

合资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方式

及股权结构如下： 

（1）甲方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51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51%； 

（2）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49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49%。 

（三）公司治理 

1.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2.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 1 名，由股东会在甲方提名的人选中选

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执行董事或总经理兼任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3.合资公司设监事 1名，不设监事会，由股东会在股东提名的人选中选举产

生。监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4.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名，在双方推荐的人选中选定，执行董事聘任或解聘。

甲方可推荐执行董事兼任总经理。 

（四）争议与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而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被认定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对方为解决纠纷而发生的合理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 



 

（五）合同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协商一致达成书面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合资公司拟成为一家以运用虚幻引擎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虚拟内容素材制作

公司并就上述数字虚拟内容提供衍生服务。合资公司将从两个维度发展业务：第

一，合资公司将基于合作方在数字虚拟内容渲染和制作方面的专业技术背景和行

业实力，汇聚精通虚幻引擎技术的专业人才，着力打造制作图形保真度高、沉浸

感高的数字虚拟内容的技术团队；第二，合资公司将充分挖掘公司及其子公司的

优质广告主资源，让数字虚拟内容为文旅、游戏、电商、汽车、消费品等领域的

客户销售及品牌推广赋能，也为相关客户运营的虚拟社区、虚拟空间平台提供

3D 素材，从而制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创造公司的新增长点，加速推进公司战略

转型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人才风险：现阶段国内精通虚幻引擎技术的人才奇缺，随着业务的扩大，人

员招聘的难度会加大。 

运营风险：该项目对技术投入的要求较高，前期在技术平台搭建、人才培养

等方面投入较大。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方向和实际经营需要，加速推进公司战略转型，提

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科翼传媒的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公

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出资协议》。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22 日 


